貳、學生事務處              

一、組織系統


                   

                        

    
二、編制與員額（請詳填各該單位《含各組》編制與員額《含職稱及人數》）。

組長：4人    主任：1人    專員：1人    輔導員：2人    

組員：4人    管理員：2人  護士(含兼任)：3人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生活輔導

1、92年3月成立本校禮賓大使，鼓勵學生參與校園服務工作

2、為培養學生自立自治之精神，並提昇生活養成教育，92年3月底實施宿舍自治幹部改選，以協助推動學生宿舍各項事務。

3、學生宿舍於暑假實施部分整修以提昇住宿生活品質。

4、持續推動校園服務教育，培養學生環保與勞動教育。

5、持續辦理軍訓教官服務工作，期能藉服務成果提供安全、良好之學習環境。

（二）、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活動指導 

1、規劃訂定各學期導師制活動行事曆，每週三第五、六節課按進度辦理各項導師制活動。

2、每學期初及學期末辦理社團幹部講習與座談會。

4、辦理自治團體幹部改選。(92年5月)

5、辦理社團評鑑。(92年5月)
6、辦理各校區全校師生座談會。(每校區每學期一場次)
7、辦理畢業典禮及相關活動。

8、鼓勵社團投入社區服務與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預計以

10個服務隊為目標。

9、輔導社團健全發展，預計評鑑達到優等社團4個、甲等

10個以上、丙等降為5個以下。

（三）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

1、辦理高級急救員及教練班訓練。

2、各校區分別辦理初級急救員訓練。

3、培養師生急救能力，鼓勵參與急救員訓練，以達200人為目標。

4、辦理學生團體保險招標納保工作。

5、配合政府B型肝炎防治，辦理第三劑疫苗接種(共三劑) 。

6、學生健康檢查缺點輔導矯治，繼續追蹤列管。

 （四）學生輔導工作

1.召開導師會議，以傳達輔導資訊、溝通輔導技巧。

2.加強辦理兩性平等教育。
3.培訓志工，開辦網路諮商/聊天服務。
4.辦理兩場身心健康演講。
5.辦理學生申訴及性騷擾申訴模擬演練。
6.辦理南區大專院校輔導老師藝術治療研習會。
7.彙整學生綜合資料卡。

8.編印導師手冊及導師時間活動紀錄簿。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生活輔導：

1. 91年10月完成年度學生生活輔導實施辦法及學生校園安全維護實

施計畫，以維護學生校內外生活安全，加強校園公共安全管理，防救災害應變能力，避免發生意外事故或將災害降至最低。

2.91年9月大學新生始業式辦理防震防災演練，提昇新生應變能力。

3.91年11月修訂「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辦法」以落實學生自治，提昇

宿舍生活品質。

4.執行宿舍扣點，以維護宿舍整潔秩序，培養學生生活教育。

5.為瞭解學生賃居環境適時提供服務，由系輔導教官、導師實施訪

視，訪視時置重點於防火逃生等安全措施。

6.本校軍訓教官91學年度服務工作成果，計有生活輔導、學生意外

事件處理等九大項，總計服務同學3482人次。

7.本校學生交通安全部分與聖馬爾定醫院簽訂醫療褓姆專案，91學

年度共計協助交通事故48件56人次。
8. 92年3月甄選訓練成立本校第一屆禮賓大使，深獲各界好評，對本校

形象提昇助益甚大。
9. 92年4月修訂「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辦法」以落實學生自治，提昇宿舍

生活品質。

10. 92年5月因應SARS疫情完成本校應變計劃，預防及處理學生校

內外感染SARS之安全防護，確保教育行政工作之順利推動及學生

受教權益。

11.因應SARS疫情分別由院、系各自順利完成畢業典禮。

12.獎助學金(含工讀金)辦理情形：

甲、校內獎學金：校內獎助學金：依據本校「學生就學補助辦法」提撥年度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五，做為各項獎助學金、工讀金及急難救助金，九十一學年共辦理核定：清寒學生獎學金394名，共發金額3,552,000元；清寒學生助學金2名每名每月發給4,000元生活補助費共發48,000元；學生急難救助金14名，金額 185,000元；學生工讀金2657人，計123,576.5小時，共發放金額9,886,120元。 

乙、校外各項獎助學金辦理情形：

各種獎助學金資訊均迅上網並在各校區公布欄公布，儘可能將訊息傳達給每個學生，並協助學生申辦，對低收入戶、原住民學生及需要幫助的學生能個別通知輔導申辦。
（二）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活動輔導

1.91學年度學生社團活動成果豐碩，對倡導學生正當活動有正面之效應，各校校區學生會及學生社團共計辦理活動200餘次，各社團亦深具水準，91學年度國樂社音樂比賽，榮獲絲竹樂優等獎，口琴社榮獲四重奏、團體合奏甲等；空手道社、柔道社參加全國中正盃比賽榮獲多面獎。本校學生社團社會服務工作最為出色，教育學院學生在91年寒暑假間，共組12個梯次服務隊至嘉義縣市偏遠地區國小、社區辦理親子活動營外，另有光曦社、平安團契、救保社、管樂社、慈青社、四健會等辦理醫院服務、農村體驗營等，深獲好評。,尤其本校農藝、園藝、畜產、林產科學等學系均組有「志工隊」，辦理各項社會服務工作，深受地方肯定。其中農藝學系志工隊更屢獲各界頒發服務獎表揚。

2.學生社團辦公室重新規劃、整修，各社團已於91年12月搬進新社辦公，並對於社團辦公室及財產實施清查並建理清冊。

3.學生社團91學年度評鑑，計有光曦社、國樂社、救傷保健社榮獲

優等，管樂社、古典吉他社、古箏社、口琴社、平安團契社、世界民

族舞蹈社為甲等社團。

4.91學年度共辦理四次全校性(以校區為單位)師生座談會，並確實將學生反應之問題認真追蹤與回應。

5.本校辦理各校校區上學期學生就學貸款共計1328人，貸款人數占學生人數13.3﹪，下學期1332人辦理貸款，約佔全校總人數13.5%。教育部與台銀之就學貸規定，本校均上網公布，讓貸款資訊能傳達到每位學生。

6.本校師生捐血活動熱烈，獲教育部頒發九十一年度捐血績優獎狀乙紙表揚。

（三）、衛生保健及健康教育 

1.辦理大一新生健康檢查，招商委託聖馬爾定醫院辦理。於九月二十七日完成，共有2191人參加。

2. 學生健康檢查結果包括高血壓、尿糖、尿蛋白、肝功能異常等，共有179人體位異常，均建立資料輔導矯並追縱列管。

3.全學年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辦，總共理賠金額4,739,683元。

4.高級急救員研習於二月辦理共二十五人合格，13人獲教練資格。初級急救員研習於三月辦理共一七九人合格。

5.五月二十八日B型肝炎疫苗第三劑施打，共一八一人完成注射。
6.持續追蹤功能異常者（尿蛋白、高血壓、 肝功能）。
7.完成92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招標簽約工作，92學年度仍由國泰保險公司得標承保。
（四）學生輔導工作

1.辦理次個案研討會、個案輔導300人次、專題演講4次、1場研討會、2次工作坊，培訓26位志工及辦理認識學生輔導中心活動及協助教系學生認輔國小學生之活動。

2.每學期辦理導師會議乙次、編印導師手冊、導師時間活動記錄簿。

3.向教育部申請各項補助身心障礙學生之經費，並辦理輔導工作會、手語教學、中英文打字檢定考試、提供應屆畢業生就業轉銜服務議、工讀生座談會、迎新餐會及自強活動等。

4.輔導計劃執行小組，結合教學、總務及軍訓室力量推動輔導工作。

5.召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本校兩性平等教育工作；召開學生

申訴委員會委員會議，選舉會議主席，擔任日後申訴案件之會議主

席；召開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會議，選舉主任委員擔任日後申訴案件之召集人。

學生事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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